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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带齐齐四四个个证证，，““一一孩孩””当当场场登登记记
包括身份证、户口簿、结婚证、出生证明，流动人口还需居住证等

本报济南6月3日讯(记者 李
钢) 在我省取消一孩“生育证”，
改为免费生育登记后，6月3日记
者了解到，我省生育第一个子女
免费登记工作规范正式印发，育
龄夫妇只要材料齐全，当场即可
完成登记，不会再现“办证难”。

一孩生育登记是再生育审
批、领取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
享受计划生育优先优惠服务的
依据。计生部门提醒，育龄夫妇
应在办理一孩出生医学证明后
三个月内到受理地进行登记；因
特殊情况逾期三个月未登记的，
经受理地乡(镇)人民政府或街
道办事处核实相关信息后，应予
以补办。

一孩登记对象即生育第一
个子女的夫妻，具体包括，夫妻
双方均为我省户籍或一方为我
省户籍，属于我省计划生育管理
的人员；夫妻双方均为外省户
籍，且在我省长期居住的流动人
口，按照国家《流动人口计划生
育工作条例》和《山东省流动人
口计划生育服务管理办法》有关
规定予以办理登记。

登记受理地为：夫妻一方户
籍地或现居住地的乡(镇)人民

政府或街道办事处，实行首接负
责制。

育龄夫妇办理一孩出生登
记时应提供相应材料，包括：夫
妻双方身份证；夫妻双方户口簿
或户籍证明；结婚证；一孩出生
医学证明；如果是长住流动人口
在现居住地进行登记，应提供流
动人口婚育证明或居住证等。

我省要求，签发出生医学证
明的机构在发证时，应书面告知
生育第一个子女的夫妇，领取证
明后三个月内，及时到受理地进
行一孩生育登记。

对负责登记的部门，我省要
求，符合登记条件的，现场予以
办理，并存储相关材料复印件或
电子档案；不符合登记条件的，
应一次性告知所需事项，待条件
符合后及时办理。我省还鼓励具
备条件的地方，由登记人员到出
生医学证明签发机构现场办理
或由村(居)委会提供代办登记。

卫生计生部门同时提醒，由
于生育条例刚刚修改，各地各级
部门办理过程中可能会存在短
暂过渡期。因此，想办理登记的
居民可事先电话咨询登记部门，
以免白跑耽误时间。

随着5月30日“单独两孩”
政策在我省落地，不少符合政
策的夫妇已开始着急办理生育
证了。6月3日，记者了解到，申
请生育第二个子女的程序也已
正式发布。计生部门提醒，对

“抢生”的单独二孩办理生育证
还没确定办理时限，但还是等
开始办理后，尽早办最好。

办理“单独二孩”生育证要
准备两方面的材料，一是要证
明申办夫妇本身有一方是独生
子女，另一方面是要证明申办
夫妇自己只生育了一个孩子。

符合条件的“单独”夫妇办
理生育证需要提交以下相关材
料：独生子女父母生育子女情
况证明 (双方单位或村居委会
出具 )，申请人的户口簿、结婚
证、生育子女情况证明(双方单

位或村居委会出具)等原件，并
留存复印件一份。其父母原生
育多个子女的，需提供相关部
门出具的其他子女死亡的有效
证明；其他子女达到法定婚龄
后死亡的，村居委会应出具其
未生育或收养子女的证明。

对如何界定申请人是否为
独生子女，省卫计委表示需要
提交相关材料，包括：其父母
的户口簿 (首页、本人页及变
更页 )原件及复印件一份；其
父母存档单位出具 (无存档单
位的人员由户籍地村居委会
出具 )的生育子女情况证明；
父母为外省市户籍的，由父母
户籍所在地县 (市、区 )卫生 (人
口 )计生部门出具生育子女情
况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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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独二孩生育证办理程序公布

“抢生”二孩越早办证越好

延伸阅读

一孩生育登记流程 二孩生育证申办流程

登记人要求

生育第一个子女的夫妻：夫妻双方
均为我省户籍或一方为我省户籍；夫妻
双方均为外省户籍，且在我省长期居住
的流动人口。

何地登记

夫妻一方户籍地或现居住地的乡
(镇)人民政府或街道办事处，实行首接
负责制。

何时登记

办理一孩出生医学证明后三个月内
到受理地进行登记；逾期三月未登记经
受理地政府或街道办核实后补办。

登记材料

夫妻双方身份证；双方户口簿或户
籍证明；结婚证；一孩出生医学证明；如
果是流动人口在现居住地进行登记，应
提供流动人口婚育证明或居住证等。

签发出生证明机构要求

具有出生医学证明签发资质的机
构，发证时应书面告知生育第一个子女
的夫妇，在领取证明后三个月内到受理
地办理生育登记。

登记部门要求

符合登记条件现场予以办理，并存
储相关材料复印件或电子档案；不符合
登记条件的一次性告知所需事项，待条
件符合后及时予以办理。

●证明只生
育了一个孩子

独生子女父
母生育子女情况
证明，申请人的户
口簿、结婚证、生
育子女情况证明
等原件，并留存复
印件一份；父母原
生育多个子女的，
提供其他证明。

●证明夫妇有一
方是独生子女

父母的户口簿
(首页、本人页及变更
页 )原件及复印件一
份；其父母存档单位
出具的生育子女情况
证明；父母为外省户
籍的，由父母户籍所
在地计生部门出具生
育子女情况证明。

提交材料

申请环节

按规定可申请生育第二个子女的夫
妻，需填写《山东省生育证办理申请表》，通
过以下三种方式之一申请或预约：

●向单
位或村(居)民
委员会提交
申请表，所在
单位或村(居)

民委员会5个
工作日内送
达乡(镇)人民
政府或街道
办事处审核。

●通过
“生育证网
上 预 约 系
统”，向所属
乡 (镇 )人民
政府或街道
办事处提出
预约办理，
并按系统答
复要求进行
办理。

●向所
属乡 (镇 )人
民政府或街
道办事处直
接申请并审
核。

核实发证环节

在接到相关申请材料后，乡(镇)人民
政府或街道办事处，对申请人婚育情况和
出具证明的真实性进行核实，并在当事人
所居住的村(居或单位)公示5个工作日，对
无群众反对的初审意见报送县(市、区)卫
生计生行政部门。计生部门对符合生育第
二个子女条件的当事人批准生育后，向申
请人发放生育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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